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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区、成都天府新区、各区（市）县建设主管部门，市质监站，在蓉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行为，提升检测工作质量，充分发挥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在工程质量保证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依据《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41号）、《四川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监督管理实施细则》（川建办发〔2015〕515号）等相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现将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规范施工现场各方主体检测行为 
（一）规范建设单位委托检测工作。建设工程应严格执行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由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开展工程质量检测工作，检测合同必须由建设单位与检测机构签订。同一单位工程中的同一检测项目不得委托两家及两家以上检测机构。检测费用应单独列支，专项用于工程质量检测活动，不得挪作他用。施工单位委托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不得作为工程质量验收资料。 
（二）严格执行见证取样送检制度。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应指定项目见证人员，规范开展见证取样、送检工作。施工单位依据规定对纳入我市建设工程材料检测监管系统管理的进场材料制作二维码标识，并通过系统完成样品信息录入，不带二维码标识或制作不规范的样品不得送检。监理单位在施工单位取样及送检环节进行现场见证、通过系统打印生成二维码标识、完成标牌绑定及样品封装工作、拍照记录见证情况并上传相关信息。见证人员、取样人员要对见证取样和送检试样的代表性和真实性负责，系统上传数据须与现场实际一致，不得随意更改。取样、送检工作应有书面记录和专人签字。 
（三）严格执行试块养护制度。施工单位应按规定在施工现场设立满足需要的标准养护室（箱）。标养试块和同条件试块不得送商砼站、检测机构等非施工现场场地进行养护。标养试块和同条件试块留置数量应符合规范要求。 
二、进一步完善检测机构检测行为 
（一）完善检测数据管理。加强检测原始数据管理，准确完整记录检测信息，检测数据应能溯源。实验台应装设视频监控，试验过程全程录像备查，录像存放时间不应少于3个月。 
（二）完善检测收样管理。检测机构收样时应严格检查样品的二维码标识是否完好、通过监管系统核对样品信息、将收样编号与该样品的二维码标识进行关联。检测机构不得收取未按要求粘贴二维码标识或二维码标识不完整的施工现场送检样品。 
（三）完善检测报告管理。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应字迹清晰、结论准确、签字盖章齐全。检测数据、检测报告未按要求同步上传系统的，不得作为工程质量验收资料。建立检测结果不合格台账，对涉及结构安全、重要使用功能的不合格检测结果，应立即报告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三 、进一步加强检测工作监管力度 
（一）建立检测机构信息台账。各区（市）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在辖区内开展业务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开展排查工作，重点针对检测机构人员、设备、办公场所、承接业务量等内容进行核查，并于2017年3月1日前将根据核查情况填写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检测能力核查表》（附件）报市质监站汇总（联系电话：028-86632330）。依据此次排查的结果建立检测机构信息台账，逐步面向社会进行公示。检测机构信息若有变动，应及时进行更改。 
（二）推进检测监管系统应用。切实推进工程质量检测监管系统应用工作，实现检测数据同步上传，防范检测工作中弄虚作假行为。依托平台优势，结合检测机构信息台账，全面实施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不良行为公示制度和检测机构人员、设备、业绩等信息网上查询制度，确保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市场秩序化、规范化。 
（三）加大执法监督检查力度。各区（市）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采取“双随机”方式,对辖区内的工程项目质量检测情况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各方责任主体和检测机构的检测行为落实情况。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跟踪出现不合格检测结果的工程，加强对处置方案的制定程序和处置过程的监督，并定期对本地区出现的不合格检测结果进行分析。市质监站每季度对本市检测机构能力和工程质量各方责任主体检测行为开展监督抽查，市建委也将开展随机督查。 
（四）严格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各区（市）县建设主管部门对于监督检查中发现的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要求的检测行为，处以罚款并责令检测机构限期改正，改正期间不得承接新的工程质量检测业务。对伪造检测数据、出具虚假报告等检测弄虚作假行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不良行为记录并曝光，通报批评，列入黑名单，实施重点监控，直至市场禁入。 
四、本通知要求从2017年3月1日开始实施。 
  
附件：《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检测能力核查表》 
  
  
                              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2017年1月24日 




